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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到期之8%上市可贖回可換股債券

－ 債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辦工時間結束時在聯交所停止買賣，而債券在聯交所之上市地位
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辦工時間結束時撤銷。

－ 所有兌換通知書最遲須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過戶處。

－ 所有轉讓表格最遲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過戶處。

－ 所有未償還債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債券面值之 110%贖回，而債券所附之全部應計而
未付之利息（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但不包括該日）亦將於同日繳付。債券持有人須於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把有關債券證書交回過戶處註銷，而有關贖回款項連同應
計之利息將於交回債券證書時支付。倘債券持有人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將債券證書交回過戶處，則該
等債券證書將自動註銷，而有關贖回金額及應計之利息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後以
支票形式郵寄至債券持有人於過戶處設存之債券持有人名冊上登記之地址。

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請各位持有由本公司發行之未償還8%上市可贖回可換股債券（「債
券」）（該等債券賦予持有人權利可按每股兌換價港幣0.38元（可予調整）兌換為本公司股份（「股份」））之持有
人注意，該等債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到期。本公司就債券作出以下安排：－

1. 債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辦工時間結束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停止
買賣，而債券在聯交所之上市地位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辦工時間結束時撤銷。

2. 債券之登記持有人如欲行使債券所附之兌換權，最遲須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
前將以下文件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過戶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0號和記
大廈四樓：－

(a) 有關債券證書；  及

(b) 已正式填妥及簽署之兌換通知書。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後始送達過戶處之兌換通知書概不受理。因有效兌換債券
而予以發行之股份將於兌換日（即過戶處收到兌換通知書該日後第二個營業日）獲配發。該等新股份將
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3. 已購入債券但尚未登記為債券持有人之人士最遲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將以
下文件送交過戶處：－

(a) 已正式簽署之有關過戶文件及／或其他所有權文件（在適當情況下已加蓋釐印）；及

(b) 有關債券證書。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後始送達過戶處之轉讓表格概不受理。

4. 債券持有人之登記名冊將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有關債券之登記，以確定有權獲贖回款項及應計而未付之利息之人士。

5. 所有未償還債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債券面值之110%贖回；而債券所附之全部應計而未付
之利息（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但不包括該日）亦將於同日繳付。債券持有人須於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把有關債券證書交回過戶處註銷，而有關贖回款項連同應計之利息
將於交回債券證書時支付。倘債券持有人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將債券證書交回過戶處，則該等債券證書
將自動註銷，而有關贖回金額及應計之利息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後以支票形式郵寄
至債券持有人於過戶處設存之債券持有人名冊上登記之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債券持有人自行承擔。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股份及債券在聯交所之收市價分別為港幣0.285元及港幣 105元，而未償還之債券面
值總額為港幣218,585,500元。債券持有人如對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之股票經紀、銀行經
理、律師、專業會計師及其他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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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


